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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了未告知
公司能解聘吗？

生育津贴少了
企业要补齐吗？ 哺乳期被解聘

公司要赔偿吗？

法院审理

法官说法

法官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十五部门联合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动
计划（2021—2025 年）》，要求力争到
2025年，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全社会参与的母乳喂养促进工作机制，
强化母乳喂养全社会支持体系，进一步
提升母乳喂养水平。但是仍有个别用
人单位通过违法剥夺女职工哺乳假或
降低其哺乳期工资收入，甚至恶意解除
劳动合同等方式，侵害哺乳期女职工的
合法权益。本案中，某公司以女职工哺
乳期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双方之间
的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法院对
上述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

（人民法院报）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公司作出上述
解除通知时，李某正处于哺乳期。法院
审理后认为，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
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
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据劳动者不能胜任工
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
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
合同。李某的哺乳期截至 2023年 12月
28日，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3日向李
某发送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明显违
法，李某提交了其哺乳期间的工作成果
截图，某公司亦认可其真实性，同时，某
公司未就李某不能胜任工作进行充分
举证，故判决某公司应当支付李某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

李某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入职某公
司，从事设计工作。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书显示工作期限自2021年5月6日至
2024年 6月 6日。2022年 6月 13日，李
某通过微信告知经理其已怀孕，早孕反
应强烈，需要请假在家办公。

2023 年 12 月 13 日，某公司向李某
发送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李某对该
通知书不予认可。她认为，某公司在哺
乳期内加大工作难度，提高工作质效考
核标准，意图迫使其离职。后李某向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确认
某公司的解除行为违法并支付其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裁决支持
了李某的仲裁请求。某公司不服仲裁
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张某与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签订期限至
2025年 3月 30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张某担任运营
主管，月平均工资为10000元。

入职两年后，张某怀孕并于 2023 年 4 月 1 日分
娩。北京市申领生育津贴待遇核准表显示，张某生育
类别为正常产，产假总天数128天，分娩时所在单位上
年度月平均缴费基数为 5000 元，生育津贴金额为
21333.33元。张某认为其生育津贴低于其分娩前的工
资标准，某公司应支付其产假期间的工资差额。某公
司对此不予认可。后张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了张某的部分请求。
张某和某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

公司应支付产假期间
工资差额两万多元

生育津贴低于标准
差额部分企业补足

法官表示，本案中，北京地区实行98天产假及60
天奖励假制度，故生育津贴中低于上述天数的金额，
依法由用人单位先行垫付。此外，《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第八条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
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
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
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
付。因此，生育津贴并非按照职工的个人工资标准发
放，已缴纳生育保险的女职工领取的生育津贴的金额
与个人工资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对于生育津贴低于
个人工资标准的，如北京地区的女职工，可以根据《北
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差额部
分应由企业补足。其中，工资的计算应当包含基本工
资、奖金及津贴等各项收入。

法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
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二）除个人
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
育情况……（四）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
况作为录（聘）用条件……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位在录（聘）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
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聘用）合同或
者服务协议中应当具备女职工特殊保护条款，并不
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等内容。本案中，某公
司以王某未第一时间告知怀孕为由，认为王某有劳
动合同中约定的隐瞒行为，进而将其作为解除劳动
合同的依据，实为变相限制了王某生育权，该合同约
定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侵犯了王某的生育权和
平等就业权，该解除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者要
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以支持。

变相限制女职工生育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者除要求享受孕期待遇或
避免职业危害因素外，并无义务第一时间告知用人单
位其怀孕事实，故某公司以王某在试用期间未告知怀
孕情况，存在欺瞒情形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欠
妥；双方并未约定具体考核标准及内容，且某公司未
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以证明王某存在不能胜任工作
的行为，故某公司以王某隐藏怀孕事实，认定王某试
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双方劳
动合同的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应承担不利后果。

最终，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
位应当继续履行”之规定，判决某公司应与王某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

未告知已怀孕事实
不能以此为由解聘

女职工王某与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王某
任某公司人事主管一职，劳动合同期限三年。合同约
定，若劳动者有未如实告知体检结果的欺瞒、隐瞒行
为，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任何赔偿。

此后，某公司发现王某隐瞒了其入职时已怀孕的
事实，便以王某怀孕未如实告知公司、不能胜任工作
为由，解除了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后王某向某公司所
在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某公司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并要求某公司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裁决某公
司与王某应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某公司不服仲裁裁
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侵害哺乳期女职工
合法权益

哺乳期被解除合同
公司应支付赔偿金

法院审理

法官说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北京
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张某享
有延长产假 60天，张某的产假
期间为2023年4月1日至2023
年 9月 5日，共 158天。根据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
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生育津
贴为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
资，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
标准的，差额部分由企业补
足。张某分娩前月平均工资显
著高于其生育津贴计算基数。某
公司应当支付张某生育津贴待遇核准
表 显 示 的 128 天 产 假 天 数 的 工 资 差 额
20505.75元。剩余30天奖励假，某公司除应先行
垫付该期间生育津贴 5000元外，还应支付产假
工资差额5114.94元。

编者按：怀孕了未告知，公司能解聘吗？生育
津贴少了，企业要补齐吗？还在哺乳期被解除劳动
合同，公司要赔偿吗？本期《海都故事绘》三个案例
涉及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权益保护
问题，法院的公正判决，维护了女职工的平等就业
权、生育权及相关劳动权
益，为推动完善社会
支持体系提供了法
治支撑。

法院审理

法官说法

怀孕了
为什么不说？

这标准不对！
你要补足工资差额

我还在哺乳期，
你们要赔偿

解除
劳动合同

我没有义务
告知，你违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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